
臺南市新化區辦理國民年金保費減免資格認定應備文件

   
申辦人：國民年金被保險人
（低收入戶、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除外）

列計人口：申請人之全部1等血親
           同住之其他直系血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述人口有下列各情形者請另備所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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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是否同戶籍，全部 1等血親、同住之其他直系血親
（祖父母、孫子女）均為列計人口
申請書需填寫父母、配偶、子女的稱謂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；已過世
則填寫稱謂、姓名，註明死亡

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、印章 ( 若委託
代辦 ,需另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、
印章 )

到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,轉陳市

府

市府核定並函文與申請者、本所


